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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家放狗咬、遭施虐者毆打成傷的慘劇。 

三、內政部雖於 95 年頒訂「補助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增聘兒少保護社工人力計畫」，行

政院亦於 99 年核定「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」，惟日前雲林縣政府、基隆市政

府傳出積欠社工薪資逾四個月以上，其他縣市政府亦發生挪用保護性社工人力，違反專款（人）專

用原則之情事；或因保護性社工編制人力不足，改以短期聘用派遣人力充數；或將夜間陪同性侵被

害人接受偵訊的工作，論件計酬外包給研究生或兼差社工，均不利社工勞動條件及案主權益保障。 

四、另查約聘雇之保護性社工與縣市政府的關係是僱佣關係，依法應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

，惟勞委會於民國 87 年、96 年分別以行政函釋，將公務機關約聘雇人員排除在勞基法適用範圍

之外，使各縣市約聘雇社工人員無法受到勞基法的保障。再者，現行法下雖有「行政院暨所屬機

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」及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」，但規範內容極為簡陋。至考試院雖曾針對行政

機關之聘用人員，研擬「聘用人員人事條例」草案，擬以專法規定公務機關聘僱人員之權益，惟

該草案對於聘僱人員勞動條件之保障，如工時上限、休假等規定，均付之闕如。 

五、爰此，為避免保護性社工人力遭地方政府不當挪用，內政部應建立不定期前往地方政府

實地查訪之機制，加強督導各縣市保護性社工人力之運用情形，並針對積欠社工薪資、未專款（

人）專用或以不當手段壓迫社工人員之縣市政府，予以究責查辦。內政部另應會同行政院人事行

政總處及主計總處，研議將各縣市保護性社工人力之考、訓、用，一律收編中央規劃辦理，且應

優先匡列經費增聘不足額之保護性社工。勞委會亦應研議將各縣市之約聘雇社工人員，納入勞動

基準法之適用對象，並擴大勞動條件檢查範圍，強化各縣市社工人員之勞動安全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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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十九案，請提案人尤委員美女說明提案旨趣。 

尤委員美女：（17 時 23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尤美女等 12 人，鑑於第八次江陳會談即

將於六月下旬舉行，台商人身安全議題將納入投資保障協議中協商討論重點之一。根據世界銀行

統計，目前逾七成雙邊與區域貿易協，皆有人權相關語言或條款，且考量兩岸交流相當頻繁，為

保障國人權益，兩岸交流應建立在人權先行之原則。惟至今司法互助協議落實成效不彰，我國仍

無法掌握國人在中國遭羈押之確實資料，且中國業修改其刑事訴訟法，增訂「祕密逮捕」制度，

並於明年施行，將增加我國人人身安全之風險。爰此，建請陸委會協調海基會就落實司法互助協

議、保障探視權與即時通知家屬部分，列入第九次江陳會談議程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十九案： 

本院委員尤美女等 12 人，鑑於第八次江陳會談即將於六月下旬舉行，台商人身安全議題將納入投

資保障協議中協商討論重點之一。根據世界銀行統計，目前逾七成雙邊與區域貿易協，皆有人權


